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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智博智能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博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372,93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8.31%。本次解除质押后，智博科技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32,101,8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35.42%，占公司总股本的17.11%。

智博科技于2024年11月11日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24,526,000股，上述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临2024-047号公告。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控股股东智博科技的通知，智博科技于2025年9月12日办

理了该笔质押股票的解质押手续，解除质押24,526,000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天津智博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526,000

6.58%

3.18%

2025年9月12日

372,938,300

48.31%

132,101,8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42%

17.1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如有后续质押计划，智博科技将根据质押业务办理进度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天 津
智 博
智 能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372,938,300

372,938,300

持 股 比
例

48.31%

48.31%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股）

156,627,800

156,627,80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数量（股）

132,101,800

132,101,8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5.42%

35.4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7.11%

17.1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712 证券简称：七一二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的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展期，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申
东
日

申
东
日

合
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是

本 次 质 押 展
期数量（股）

3,220,000

2,490,000

5,71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1.52%

1.18%

2.7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73%

0.56%

1.29%

是 否
为 限
售股

部 分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3-9-13

2024-9-11

质 押 原 到
期日

2025-9-12

2025-9-12

质 押 新 到
期日

2026-9-11

2026-9-11

质权人

中 国 中
金 财 富
证 券 有
限公司

中 国 中
金 财 富
证 券 有
限公司

质 押
用途

个 人
资 金
需要

个 人
资 金
需要

本次质押展期不影响质押股份数量及比例，公司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展
期 前/后 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申东日

申今花

上海烜鼎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烜鼎长红七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上海烜鼎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烜鼎长红六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合计

211,559,
098

29,889,100

4,424,500

4,424,400

250,297,
098

47.82%

6.76%

1.00%

1.00%

56.57%

37,980,000

0

0

0

37,980,000

17.95%

0.00%

0.00%

0.00%

15.17%

8.58%

0.00%

0.00%

0.00%

8.58%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 合
计数量（股）

21,570,000

0

0

0

21,57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56.79%

0.00%

0.00%

0.00%

56.79%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 计 数 量

（股）

137,099,323

22,416,825

0

0

159,516,148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8.98%

75.00%

0.00%

0.00%

75.13%

2、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申东日先生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申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过户风险，且本次质押展期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申请书。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9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

30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建工控股”）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A股股份，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2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2025年5月29日至9月12日期间，建工控股共增持本公司34,
330,01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2.00%，对应增持金额为163,076,974.28元（不含

税费）。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33.28%

34.14%

是□ 否√
是□ 否√

2025年 9月 12日，公司收到建工控股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暨增持计划实

施完成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
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551,638,784股

32.14%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比例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25年4月30日

2025年4月30日～2025年10月29日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5年5月29日～2025年9月12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34,330,010股

163,076,974.28元

2.00%

585,968,794股

34.14%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300149861466W□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自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以来至2025年6月30日，建工控股以自有及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19,652,280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

1.14%。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建工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571,291,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1日披露的《安徽建工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

司股份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和2025年7月2日披露的《安徽建工持

股5%以上的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12日期间，建工控股以自有及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14,677,73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0.86%。截至

2025年9月12日，建工控股持有公司股份585,968,7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14%，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具体如下表所示：

投资者
名

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安 徽 建
工 集 团
控 股 有
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57,129.1064

57,129.1064

变 动 前 比
例（%）

33.28%

33.28%

变动后股数（万
股）

58,596.8794

58,596.8794

变动后比例
（%）

34.14%

34.1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

____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7/01-
2025/09/12

--

资金来源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

机 构 借 款□
股 东 借

款 □
其 他 ：

____

--

四、其他说明

（一）建工控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未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亦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

（三）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

露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之法律意

见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为建工控股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亦

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公告编号：2025-069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全资子公司上海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对上海零部件在建设银行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限额由18,
000万元变更为28,000万元；截至2025年9月12日，公司对上海零部件的担保余额（担保项下

实际取得融资额）为57,67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与建设银行上海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原担

保合同”），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零部件”）在

建设银行的授信业务提供本金最高不超过1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单

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近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对原担保合同约定担保的

融资业务范围、债权确定期限、债权限额等进行了变更，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零部件在

建设银行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限额由人民币18,000万元变更为28,000万元。原担保合

同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其中公司对上海零部件提供担保额度8亿元，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担保额度的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年6月2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750585140N
4、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徐宏

6、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577号第3、4幢

7、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和汽车用铸造再生铝合金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主要股东：公司直接持股100%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128,781.92

71,636.98

57,144.94

83,941.49

584.68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129,352.63

72,928.99

56,423.64

107,392.47

-2,223.57

注：2024年数据已经年审会计师审计，2025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原担保合同约定担保的融

资业务范围、债权确定期限、债权限额等发生变更，担保方式、担保期限、担保范围及其他内容

均不变。具体如下：

1、担保的主债权

公司为上海零部件在建设银行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融资业务范围由“发放人民币/
外币贷款”“开立银行信用证”变更为“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商业承兑汇票”“开立银行信用

证”，担保的债权确定期间由“2023年5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变更为“2023年5月1日至

2030年12月31日”，担保的债权限额由人民币18,000万元变更为28,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期限：按银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

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

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银行支付的其他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

银行费用等）、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广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零部件提供，担保所涉银行融资系为满足其日常经营流动

资金需要，鉴于上述子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

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12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余额（担保项下实际取得融资额）总计为人民

币 115,361万元，占公司 2024年末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产（210,044.74万元）的 54.92%。其

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10,861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

产的52.78%；全资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4,500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合并报表

经审计净资产的2.14%。上述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5208 证券简称：永茂泰 公告编号：2025-062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0265 证券简称：ST景谷 公告编号：2025-079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暨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当事人所处的地位：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县汇

银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银木业”）、汇银木业原实际控制人崔会军、王兰存、王兰存之子

控制的公司石家庄市欧美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美木业”）为被告。

●涉案金额：汇银木业本次收到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正定法院”）送达的2
份《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涉案金额包括本金651万元及相应利息。

●因涉及上述多项民间借贷纠纷等原因，目前汇银木业9个银行账户均被法院冻结，现有

的纤维板及刨花板2条生产线均已停产，无法预计汇银木业复工复产时间，对公司生产经营将

会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业绩进一步下

滑，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的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汇银木业因民间借贷涉及财产保全及诉讼事项累计25
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12,218.30万元（诉讼本金，不包括相应利息，最终以收到的立案文书等

为准），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28.47%；已披露涉诉事项累

计 24 项（含本次涉诉事项），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24.26%。

●鉴于部分债权人可能通过诉讼等途径进一步主张权利及公司对相关债务的初步核查，

汇银木业原实控人崔会军、王兰存及汇银木业仍有未偿还的借款，所借款项流入崔会军、王兰

存二人指定收款账户，未流入汇银木业银行账户。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全面核查相关借款

的真实性、完整性，聘请了专门诉讼律师积极应诉，同时，公司将采取法律等手段，减少相关事

项对上市公司影响，积极向相关责任人采取追偿手段，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本次诉讼事项及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近日，汇银木业收到正定法院送达的（2025）冀 0123民初 6532号、（2025）冀 0123民初

6630号《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上述2起案件系由汇银木业原实际控制

人崔会军、王兰存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所致，具体涉诉情况如下：

1、原告赵建军将王兰存、汇银木业、欧美木业诉至正定法院，同时向正定法院申请对被告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原告范红彬将汇银木业、崔会军、王兰存诉至正定法院。

上述2起案件汇银木业合计涉案金额包括本金651万元及相应利息。

（二）本次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况

申请人为赵建军的（2025）冀0123民初6532号《民事裁定书》的情况：

冻结被申请人王兰存、汇银木业、欧美木业名下5,000,000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名下

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事实、理由和请求情况

（一）案号为（2025）冀0123民初6532号案件

原告：赵建军

被告：王兰存（被告一）、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被告二）、石家庄市欧美木业有限公司

（被告三）（以下简称“三被告”）

1、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0元。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方承担。

2、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一系邻居朋友关系，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以共同借款名义分别于2016年9
月18日、2018年3月5日、2019年6月11日向原告借款共计人民币5,000,000元整，约定利息，

并签订借条。2016年9月18日被告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整,约定自2016年9月18
日开始计息，借款月利率为1.5%借款人系被告二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原告已于当日将借

款汇入其指定账户借条盖有公司公章，并有被告一签名。2018年3月5日被告三向原告借款

人民币1,000,000元整，约定自2018年3月5日开始计息，月利息1.5%，借款人系被告三石家庄

市欧美木业有限公司，原告已于当日将借款汇入其指定账户，借条盖有公司公章，并有被告一

签名。2019年6月11日被告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整，约定自2019年6月11日开

始计息，月利息1.5%，借款人系被告二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原告已于当日将借款汇入其指

定账户，借条盖有公司公章，并有被告一签名。原告依约向被告二、被告三履行了出借款项义

务，但被告二、被告三仍拖欠本金5,000,000元整未归还，原告多次催要未果，现为维护原告合

法权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二）案号为（2025）冀0123民初6630号案件

原告：范红彬

被告：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崔会军、王兰存

1、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510,000元，及利息（自2025年5月开始按照1%月利率计算

至清偿之日止），暂计算到起诉之日计100,400元，合计2,610,400元；

（2）本案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支付。

2、事实与理由

原告借给被告3,010,000元，后被告偿还本金500,000元，原被告于2019年4月1日签订了

借条，约定被告按照月利率1.5%偿还原告利息，三个月结息一次，后原告将钱汇入被告指定账

户。但自2025年4月开始被告拒不支付利息，多次沟通无果，无奈诉至法院，现原告主张要求

被告一并偿还本金及未支付的利息，望判如所请。

三、目前因民间借贷纠纷涉诉情况

序号

1

2

3

案号

（2025）冀 0684 民
初2153号

（2025）冀 0636 民
初1696号

（2025）冀 0636 民
初1697号

原告

张茂祥

王三全

王东仙

被告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诉讼本金

900万元

3,720万元

150万元

案由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状态

于 2025 年 8 月
22日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025）冀 0636 民
初1698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294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345号

（2025）冀 0123 民
初6294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384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392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414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404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353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547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550号

（2025）冀 0627 民
初3552号

(2025)冀0627民初
3382号

(2025)冀0627民初
3381号

(2025)冀0636民初
1939号

（2025）冀 0636 民
初1935号

(2025)冀0627民初
3621号

（2025）冀 0123 民
初6370号

（2025）冀 0123 民
初6371号

(2025)冀0636民初
2238号

（2025）冀 0123 民
初6532号

（2025）冀 0123 民
初6630号

王新旺

赵全来

刘静超

高爱萍、刘岩

赵会平

王保龙、赵会敏

王保顺

彭雪艳

周占雨

刘建柱

刘玉梅

李春育

魏增会

王云芳

王银全

王新雪

马冉

李艳英

郝社会

张美妙

赵建军

范红彬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银木业

汇银木业

汇银木业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王聪敏、
胡江华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邢二录、
王聪敏

汇银木业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民、

崔会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银木业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银木业、
王兰存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汇银木业

王兰存、
汇银木业、欧

美木业

汇 银 木 业 、崔 会
军、

王兰存

200万元

1,000万元

640万元

400万元

420万元

200万元

250万元

40万元

1,400万元

50万元

500万元

707.65万元

300万元

20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

50万元

180万元

239.65万元

50万元

400万元（另100万为欧
美木业及王兰存之借

款）

251万元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尚未收到案件
相关立案受理
通知书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已立案，未开庭

注：第7项涉及金额为《民事裁定书》中的财产保全金额，实际诉讼本金以后续收到立案文

书等为准。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目前，上述因借款产生的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

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五、其他说明

公司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情况，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全面核查相关借款

的真实性、完整性，聘请了专门诉讼律师积极应诉。同时，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

取法律等手段，减少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影响，积极向相关责任人采取追偿手段，以维护公司

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65 证券简称：ST景谷 公告编号：2025-080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存货盘亏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汇银木业”）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河北省唐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现将案件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汇银木业在年中库存盘点时发现，因分管销售业务董事王兰存（原汇银木业实际控制人

之一）绕开公司内控系统监控及正常业务审批流程，变卖部分货物且所得款项均已转入其指

定的个人银行账户，导致汇银木业约1,900万元的存货盘亏。为了维护公司利益，汇银木业主

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述事项造成汇银木业约1,900万元的存货盘亏损失，按持股比例计算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损失约为969万元，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严格进行会计处理，最终涉

案金额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详情可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存货盘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汇银木业已于2025年8
月14日收到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受案回执》，公安机关已正式受理上述案件。

二、进展情况及风险提示

2025年9月12日，汇银木业收到河北省唐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被告知：王兰存

涉嫌挪用资金案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截至目前，上述案件对公司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积极配合唐县公安局的侦查工作，持续依法追究王兰存等人的法律责任，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出席。

●本次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2025年9月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25年9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到董事8名，实到 8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关于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同意公司以统一注册的形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

具（DFI）（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

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相关要素如下：

1、发行主体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品种

统一注册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

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具体发行品种拟于发行阶段确定。

3、注册规模

公司按统一注册模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阶段不

设置注册额度，发行阶段再确定每期发行品种、规模及期限等要素，计划存量本金待偿还余额

按照不超过120亿元管控。

4、发行期限

本次注册获得批准后，公司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期限不超过10年（含10年，永续票据不

受此限制），相关品种的期限将依据监管要求、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5、决议有效期

本次注册的相关事宜的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本次发行经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注册之日起24个月届满日止。

6、票面利率

每期发行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利率情况而定。

7、承销商与承销费率

公司将根据各家金融机构过往合作情况以及债券投资支持力度确定承销团成员。实际

发行债券前，将通过比选方式确定当期承销商。承销费用将与承销商协商后确定。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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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类型：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简称“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预征集投资者提问的相关安排：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至9月22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mx⁃
dl600101@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s://www.sse.com.cn）披露《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发展战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具体情况，公司计划于近期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陈峰先生

董事、总经理：何浩先生

独立董事：吴越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大申先生

财务总监：张万慧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至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mxdl600101@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 2025年 9月 23日（星期二）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25-2210081
邮箱：mxdl600101@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27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